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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發會的管治及政治發展委員會七月底第五次會議開始討論特首普選的可能模式，

會中臚列出各界就特首普選模式向政制發展專責小組、立法會和策發會提交的書面意見

撮要。 

 
首先，筆者同意政府有關特首普選牽涉的問題較立法會全體議席普選為簡單容易、

故此前者可先於後者而推行的判斷。就政治的角度而言，先普選特首而後普選立法會全

體議席，基本上也符合香港特區憲政設計所強調的行政主導的需要。如果立法會先於特

首實現全面普選化，非普選產生的特首便很難有足夠的民意認受性駕馭全面普選產生的

立法會，到時行政主導的憲政構思便隨時有被立法主導取代之虞。 

 
無論如何，判斷特首普選較為簡單容易畢竟只是相對於立法會全體議席普選而言。

現實的情況是中央政府和香港社會各界對如何和何時普選特首迄今仍存有很大的分歧，

欠缺共識。欠缺共識主要是因為中央（也包括香港商界和其他親中央政治力量）對過快

推行普選（包括特首和全體立法會）仍懷有種種的疑慮，擔心過快推行普選會導致福利

主義、民粹主義，甚至是分離主義；而民主派則堅持應盡早推行普選和普選的形式必須

盡量開放，認為中央的所謂疑慮只是不想推行普選的藉口。 

 
顯而易見，在中央的疑慮與民主派的堅持之間存在著巨大的落差，也突顯出雙方極

度缺乏互信。要解決有關落差，推動香港向普選的方向邁進，政治妥協是必須的前提。

妥協就是各退一步，求同存異，縮窄落差，尋找雙方可以接受的普選模式和普選時間的

共識作為推動普選的起點。事實上，《基本法》亦規定，無論是特首普選或是全體立法

會普選，都必須根據香港特別行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來推動，而不是只根

據一方的堅持或理想一蹴而就。 

 
香港特別行政區的實際情況是一方面中央和香港部份界別及政治團體確實對過快推

行普選有所疑慮，而另一方面民主派和主流民意是希望盡早推行普選。要平衡二者，按

循序漸進的原則，尋找一個雙方可以接受的妥協性普選模式和落實有關普選模式的日

期，然後透過具體的實踐讓雙方建立更多的互信，並在互信的改善中推動發展更開放的

普選模式，應不失為一中庸平正的出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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扼要歸納前述策發會臚列各界提交的有關特首普選模式的書面意見撮要，不難發

現，各界爭議的焦點主要在於提名委員會組成和提名門檻，至於應何時推行普選並沒有

觸及。背後透露的訊息似乎是，只要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和提名門檻能夠限定於不會引發

中央過於疑慮的「安全系數」之內，民主派堅持要盡早（2012 年）推行特首普選並不是

問題。 

 
然而，怎樣的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和提名門檻才是中央的「安全系數」的底線呢？有

意見認為將現有的選舉委員會的組成模式直接過渡為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模式，並保持

100 人的提名門檻，應是一個可供討論的方向。也有論者同意可以沿用現有的選舉委員

會制度，但認為應設立較高的提名門檻，亦有論者認為應將提名門檻降低。筆者的看法

是，不論是將提名門檻升高或降低，都會引發新的爭議，而維持不變可能是促成妥協的

最佳選擇。畢竟，現時選舉委員會的制度和提名門檻已相當保守，進一步升高 100 人的

提名門檻，只會壓抑民主派妥協的意欲，也未必為主流民意所認同。 

 
換言之，筆者認為，以保持現有的選舉委員會的制度和提名門檻不變回應中央的

「安全系數」的需要，直接將相關制度過渡為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模式和提名門檻，然後

根據有關的提名程序爭取在 2012 年普選特首，以回應民主派對盡早普選的堅持，應較

可能成為中央與民主派之間在普選特首問題上達致妥協的基礎。當然，這樣的妥協基礎

只是筆者按常理的粗略推斷，實際的發展還須視乎各方互信的程度和具體談判議價的結

果。在這過程中，門檻的緊與寬之間固然可以因談判的結果而有所調整，而相關制度的

發展配套，如不同屆次的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和提名門檻如何具體地循序漸進邁向更開放

的方向，同樣可以成為不同妥協調整方案的組成要件。 

 
總言之，筆者對中央的建議是，普選是《基本法》對香港市民的莊嚴承諾，總須有

一個具體的起點，而香港市民也一向溫和理性，不必過於提防。至於筆者對民主派的建

議則是，即使是較為保守的提名門檻，也不必斷然拒絕，因為不論提名門檻如何保守，

只要有超過一位候選人面對全港選民的檢驗與選擇，候選人就不可能閉門造車，而是會

在選民中作出激烈的競爭。而有關的競爭，不僅會大大提高特首當選者的政治認受性和

問責性，更會為香港的民主政治實踐累積寶貴的經驗。這樣的寶貴經驗的累積，而不是

無休止的爭論，才是推動香港民主政治不斷向前發展的最佳憑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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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六筆者在本欄指出，要在香港盡早落實特首普選，必須盡量紓緩中央對「安

全系數」的疑慮。對於中央的「安全系數」的疑慮，迄今各界有有不同的解讀。其中

有一派認為，現有特首選舉委員會的組成模式和 100 人的提名門檻，便應是中央的

「安全系數」的底線，超越此底線越多，中央的疑慮越大，相關的特首普選模式為中

央接受的可能性越低。故此，從相反的角度看，只要將現有選委會的組成模式和 100

人提名門檻保持不變，直接過渡成為未來的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模式和提名門檻，便應

可照顧到中央的「安全系數」的底線。換言之，這一派人士相信，只要守住這一道底

線，中央便會同意在 2012 年普選特首。 

 
然而，筆者認為，這樣理解中央的「安全系數」，明顯過於片面和簡化，嚴重低估

了現有選委會的組成模式和相關提名門檻結合起來在特首選舉中所產生的高度「可預

見性」。而這高度「可預見性」，才應是中央計算其「安全系數」的主要基礎。任何未

來特首普選模式只要大幅降低有關的高度「可預見性」，都不太容易為中央所接受。 

 
現在要分析的是，現有選委會的制度是如何確保特首產生的高度「可預見性」

呢？依筆者之見，關鍵在於現時由四大界別合共 800 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其產生的

方式確保了絕大部份（八至九成）的成員均是親中央人士，而其所設置的 100 人提名

門檻，則進一步限制了不為中央所喜歡的人士意外通過提名門檻的可能性。這樣的制

度設計突顯出確保特首產生的高度「可預見性」主要關鍵其實不在於 100 人的提名門

檻，而是那 800 人組成的選委會成員絕大多數都是親中央人士。在這樣的制度設計

下，即使有某位不為中央所喜歡的人士成功通過 100 人的提名門檻，但特首選舉面對

的只要仍是這 800 人組成的選委會而不是全港選民，他（她）也絕不可能成功當選特

首。這才是中央計算「安全系數」時最重要的「安全筏」。 

 
若上述的分析離事實不太遠，前述那種認為只要將現有選委會的組成模式和 100

人提名門檻直接過渡成為未來的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模式和提名門檻，中央就會贊同

2012 年普選特首的觀點，其對中央「安全系數」的理解的嚴重低估也就暴露無遺。有

關觀點的主要盲點在於它根本沒有評估過由 800 人選舉委員會選舉特首躍向全港選民

普選特首的巨大差異，以及這樣的巨大差異對特首選舉結果所帶來的巨大「不可預見

性」。無疑，將現時選委會的組成模式和 100 人提名門檻直接過渡成為提名委員會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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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模式和提名門檻，可以大大降低了不為中央喜歡的人士意外通過特首提名門檻的可

能性，但對中央而言，這樣的關卡構成的特首普選模式所蘊含的「不可預測性」和現

有選委會制度所蘊含的「不可預測性」是完全不能相提並論的，原因有二。 

 
首先，中央應清楚知道，現有選委會的組成模式和 100 人提名門檻並不能完全杜

絕意外的發生，即不為中央喜歡的人士仍有一定的空間爭取到 100 位選委會成員的提

名而成為合資格的特首候選人，但這樣的意外並不可能改變選舉結果，因為選委會仍

是由絕大多數親中央的人士支配，不為中央喜歡的特首候選人絕不可能取得選委會過

半數的成員支持而當選特首。相反，如果只將現有選委會制度直接過渡為提名委員會

制度便於 2012 年立即開放特首普選，不為中央喜歡但意外通過提名門檻的候選人，便

隨時有可能在特首普選中擊敗中央屬意的候選人而當選特首。對於這樣的「不可預見

性」，中央應有深刻的警覺，也因為如此，其接受相關的特首普選模式的可能性絕不可

能很高。 

 
其次，普選特首就意味開放候選人在全港選民中公開競爭，亦即意味選民和各種

社會、政治及經濟團體可直接影響候選人的政治立場和政綱，從而大大增加了候選人

為了爭取選民支持而被選民重新塑造的空間。因此，即使嚴格的提名制度可確保成功

通過提名程序的特首候選人都能夠為中央所接受，但普選特首帶來的開放性競爭，無

可避免地會促使特首候選人在爭取選民支持的過程中不斷改變其政治立場和政綱，而

這樣的改變或多或少地會與中央原先的期望背道而馳，形成了新的「不可預見性」。有

關新的「不可預見性」，在現時的選委會制度中是不可能出現的，因為候選人面對的是

同質性極高的 800 名選委會成員，而不是階級和意識形態差異極大的數百萬香港選

民。對於這種「不可預見性」，中央同樣不會毫無警覺，而一旦有所警覺，便肯定會降

低其接受以收緊提名程序換取於 2012 年普選特首的可能性。 

 
綜合上述兩點「不可預測性」分析，筆者判斷，以現時選委會制度（包括 100 人

的提名門檻）直接過渡為提名委員會制度的特首普選模式與中央對「安全系數」的理

解與要求仍然相去甚遠，中央接受的機會頗低。而即使進一步收緊提名程序，包括在

組成提名委員會的四大界別中設置某個比率的次級提名門檻（如每個界別規定必須取

得一成至兩成的提名人數）和提高整體的提名門檻（如從 100 人提高至 150 至 200

人），中央也未必會接受。原因可能在於，中央根本未有心理和政治準備面對 2012 年

開放特首普選。須知道，對中央而言，特首普選不論以任何保守的模式進行，只要超

過一位候選人面向全港選民的競爭，它在政治上就不只是一種量的擴充，而是質的躍

進，這種質的躍進一經開始，便難以回頭，並肯定會為香港的政治生態帶來難以預

測、翻天覆地的變化。僅是這一點，從沒有經過普選洗禮的中央就不能不戒慎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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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正是這種戒慎恐懼，儘管近期香港內部對特首普選模式的討論顯得煞有介事，但

迄今為止，筆者從未見過中央官員對 2012 年這個神奇年份表過態。這現象背後所可能

蘊含的政治訊息，總難免令筆者對 2012 年普選特首不敢過份樂觀。 


